勘察任务书（超前钻技术要求）
一、工程概况

（一）项目名称:花都区广花公路以东、雅瑶中路以南CA1207006、 CA1207019 地块超前钻服务

（二）建设单位:广州市广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工程概况：

地块位于花都空铁融合示范区花都湖板块，西邻广花公路，北侧靠近永利路西段。总用地面积为6233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含地下室面积）17423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4896平方米，地下室面积49341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0栋住宅及社区配套（建筑规模以具体图纸及有关资料说明等为准）。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甲级。
二、超前钻探要求

（一）超前钻选孔及深度：

1.选孔要求：

除注明外，桩直径<1000mm，超前钻孔在每一根桩下布置一个；桩直径≧1000mm，超前钻孔在每一根桩下布置两个；钻孔深度要求进入桩端以下连续微风化岩不少于5米。单个的超前钻孔中心对桩中心，两个的超前钻孔平均分布于桩截面直径;桩定位以最后施工图为准；超前钻孔编号与桩编号相对应。具体钻孔位置根据桩位图测量并布设，其余具体按设计要求布孔。

孔深：

钻孔孔深要求为进入持力层深度不少于三倍桩径，且进入连续微风化岩不少于5米。

3.要求配备不少于15台钻探设备，并须满足工期要求。

（二）勘察的目的：

1.查明超前钻孔内岩面以下连续基岩的岩层强度，完整性。

2.遇到溶洞时：

1)查明溶（土）洞的埋深，洞体高度；洞顶岩（土）层情况，以及洞底稳定基岩岩层强度。

2)查明溶洞的型式（是封闭还是开放型、有无联通、是否多层溶洞等）。

3)查明溶洞内水流情况，估计对施工影响。

4)查明溶洞内有无填充物，指出填充物的状态，强度。

5)分析指出多层溶洞，大型溶洞的可能和范围。

6)针对溶洞的埋深、大小、填充等情况，结合桩基础图，提出各种类型溶洞处理的方案建议，特别情况下应针对单个溶洞提出处理建议。

3.持力层为倾斜地层，基岩面凹凸不平时，应评价基础的稳定性，并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4.当有软弱下卧层时，应提供验算软弱下卧层的参数。

5.绘制各岩层面等高线。

（三）勘察方法及工艺

1.钻探操作和程序

a.钻探质量由地质技术人员驻机负责。钻探方法可根据地层岩性及水土试样的采取、原位测试和地下水位等要求选择。钻孔直径不小于91mm。

b.施工工序：

测定孔位→钻机就位→校正钻机水平、垂直度→丈量有关钻具→填写该孔有关资料→开孔钻进→量测余尺→提钻→按顺序取出岩土芯、排好→记录孔深、回次进尺→编录描述→清孔→提钻→校正孔深→记录样品深度→分清上下关系、包装好样品→校正孔深→复测孔位→接受验收。

c.认真逐项填写钻探记录，准确记录钻探进尺、岩性、土层分层深度和采样位置，正确放置岩芯标签，标签应用塑料袋套起，以防水泡，严格按照规范规定给岩、土定名。

d.在软土或砂土中进行钻探时，如有缩孔、塌孔等异常现象，应注明其位置及严重程度。

2.保证岩芯采取率的措施

a.岩芯采取率完整岩石80%以上，破碎岩石65%以上。

b.钻探的回次应在保证获得的地质资料下，根据地层条件和钻具的长度确定。在岩石中钻进不得大于2.5m。

c.一般采用干钻及泥浆护壁回转岩芯钻探，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进行干钻。必要时烧钻取得芯样，避免破碎芯样在加压水回转钻进中散失。

3）编录和描述

a.准确记录钻探进尺、不同岩性的分层厚度和采样位置。厚度大于0.5m的工程地质层应分层描述。

b.岩石应描述名称、颜色、成分、结构与构造、风化程度、节理发育程度、充填物、有无岩脉侵入等。

4）岩芯保留

a.地质编录和拍照过程中，应逐孔拍摄岩芯彩色数码照片，照片上的标记（勘察名称、孔号、终孔深度等）应清晰。

（四）勘察报告

1.文字部分：

1）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2）拟建工程概况；

3）勘察方法和勘察工作布置；

4）基岩岩性评价，基岩取样、试验方法，试验数据。

5）各种类型溶洞处理和监测建议。

6） 岩溶发育的地质背景和形成条件；

7） 洞隙、土洞、塌陷的形态、平面位置和顶底标高；

8) 岩溶稳定性分析

2.图表部分：

1）图例；

2）超前钻点平面布置图；

3）分别绘制微分化岩面等高线；

4）工程地质柱状图；

5）场地溶（土）洞情况统计表

6）提出各桩孔的终孔深度建议表

7）岩石试验报告；

8）各个钻孔岩样彩色照片。

三、工期要求


本工程总工期45个日历天，自乙方收到甲方发出具备进场条件的通知之日起计。乙方应根据土建施工的进度，与土建交叉作业，在完成支护桩、工程桩的超前钻工作后10天内出具超前钻探的地质勘察报告一式10份。

四、现场管理要求

（一）超前钻孔位按设计图纸和业主指定的孔位确定，经甲方和监理签字确认方可施钻。钻孔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和困难需移动孔位，需提出书面申请，并请监理和甲方核批，不得擅自移动孔位。

（二）钻孔定位应采用仪器测定，定位误差不得大于0.1m，勘探点高程测量误差不得超过0.01m。使用全站仪或GPS定位仪严格按要求对钻孔进行实地测放，测放成果经现场甲方或监理复核后方开始施工。

（三）超前钻施钻完毕后，须经技术人员进行孔深和采取率等验收，达到终孔要求，并且通知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相关人员现场确认终孔工作量。

（四）超前钻施工单位应在钻孔验收合格应及时输入钻探地质资料，绘制钻孔柱状图，作为指导下一步施工的依据。

（五）所有芯样均应摆放整齐、编号齐全，进行拍照存档，作为结算的依据。

（六）现场提供水电接驳点，具体水电费用及用水用电措施由超前钻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相应费用，勘察的工作人员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由勘察人自行负责并承担其费用。

（七）勘察人应遵守国家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的规定，同时妥善保护好施工现场周围建筑物、设备管线不受损坏。做好施工现场保卫和垃圾清理等工作，工完场清，处理好由于施工带来的扰民问题及与周围单位(住户)的关系。

（八）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出现地质问题时，24小时内到场并提供相应处理意见。

（九）涉及本项目收需要出场时，超前钻单位项目负责人必须按照要求时间、地点准时到场。

（十）甲方或监理将安排专人旁站，对超前钻工作进行实时监控。勘察方应按照本超前钻技术要求进行施工，禁止出现漏打、少钻、弄虚作假等现象。

（十一）由于委托人原因造成勘察人停、窝工，除工期顺延外，委托人不支付停、窝工费；委托人要求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提前完工（或提交勘察成果资料）时，委托人不需要支付赶工加班费用。

（十二）由于勘察人原因造成勘察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不能满足技术要时，其返工勘察费用由勘察人承担。

（十三）乙方根据现场实施情况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开挖许可手续。

（十四）乙方需按照甲方或监理公司的安全管理要求做好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